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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67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 

           非營利組織社工人員工作薪資回捐問題探討 

二、所涉法律： 

    社工師法、勞動檢查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間關係 

    非營利組織無可諱言地，是社會安定的一股重要力量。當政府在

公共服務輸送上，借力非營業組織，委託民間執行服務，政府扮演資

源提供者與服務監督的角色，兩者成為緊密的「夥伴或協力關係」。

因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有 4種面向，1.管制關係：在社會福利體

系下，非營利組織在政府所建構法制下運作，政府的法令、政策與措

施均會影響非營利組織的運作與發展。2.財務關係：政府對非營利組

織提供經費挹注與其他支援。3.服務輸送關係：政府透過補助或委託

方式，將本身應做之公共服務的職能移轉給民間非營利組織。4.政策

倡議關係：非營利組織透過各類社會運動、遊說或議會等手段，影響

政府的政策並著力於監督政府的施政作為。亦即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存

在著合作又被監督、管制及不穩定的複雜關係，其中影響非營利組織

的發展，主要來自政府服務補助或方案委託等財務關係。 

（二）非營利組織經營困難狀況 

    從國內非營利組織財務面向觀之，除少數企業或政府捐助成立非

營利組織有較穩定的財源外，其他需靠社會大眾捐贈，所以普遍存在

募款壓力及財源不穩定情況。經學者調查研究結果發現，將近 6成以

上非營利組織認為「財源不足」是經營上主要困難因素，在此情況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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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簡人事幾乎是共同的因應對策，因而形成社工人員經常工作負荷過

重及員工流動性高的現象，由小型組織向大型組織流動或向公部門流

動，形成留不住人才，阻礙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惡性循環。因此，非營

利組織為求確定的財源，必須申請或投標政府的方案補助或委託案，

但彼此的合作又必須受政府的監督機制，又要接受定期方案評鑑，或

因預算縮減等因素，而有被箝制之疑，造成合作與否的兩難？因為一

旦政府中斷方案補助或委託，多出的社會工作人力面臨裁員抉擇，即

便裁員必須符合勞基法規定或由組織另覓財源發展新方案的窘境，皆

由非營利組織自行承擔風險及成本。 

（三）社工人員工作薪資回捐問題 

1.經查全臺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於 2018 年 4 月 2 日社工日前

夕，公布「2018 臺灣社會工作服務產業勞動權益調查」，結果

發現社會工作人員普遍低薪、強迫回捐、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

等問題。另外，經查監察院於 2019年 3月 4日所公告的內正字

第 0004 號糾正案中指出：「衛生福利部未正視勞動權益意識提

升、勞資關係改變的趨勢，漠視地方政府對於委託社福團體辦理

法定社會服務的經費，長期以來未合理計算人事及行政經營成

本；並以部分補助辦理法定服務，造成社福團體經營困難等情

況，觀其原因有社工代表或工會缺乏參與及勞、資、政相互溝通機

會；補助及委託經費各項科目資訊未能公開透明；對於申訴案未能

及時獲得迅速回應等。」顯示有關非營利組織之社會工作人員勞

動權益，涉及各級政府在執行補助或委託非營利組織時，有無

確實稽核經費支出；是否完整計算人事成本（包含員工合理薪

資及加給部分）；有無查核經費機制等相關規範，這正是政府、

非營利組織及社會工作界應正視的議題。 

2.目前各級政府補助機構的專業服務費金額與實際核發費用明顯不

符，人事補助流向未明？因為目前政府委託業務所提供之人事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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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費是以月薪為計算基礎（12 月加上 1.5 個月年終獎金），雖然

在經費表中敘明其包含：勞保、健保及退休金提撥等項目，但未說

明是否亦包括非營利組織因雇主身分而須負擔部分，由於規範不明

確，致有社工人員被機構以各種名目要求「回捐」，幾乎成了業界

潛規則。若政府在缺乏有效查核機制（例如提供薪轉證明）情況

下，將更難以約束非營利組織是否照實核銷，或保障基層社工的

薪資條件，遑論改善社工勞動環境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應要求政府的委託計畫及契約明定相關社工人員勞動條件，同

時對委託業務補助經費之人事補助費用的內容、勞動基準法中

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及退休金之提撥金額與限制強迫工作薪資

回捐等事項應明確規定。另對核銷方式應進行全面檢視及修

正，避免使社工人員在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實施過程成為政府

與非營利組織競逐關係下，無法得到應有勞動權益。 

（二）政府應對非營利組織以定期契約進行執行委辦業務之人力運用

情形，研擬監督與管理策略，以確保委託受僱社會工作人員之

工作權益。 

（三）勞動監督檢查之目的在於保障勞工生命安全、維護勞工合法

權益、促進勞資和諧，勞政單位應每年定期或不定期，加強實

施對社會工作服務業之勞動檢查。 

（四）勞動權益的問題需透過勞、資雙方的溝通、協調，應鼓勵社會

工作人員籌組工會組織，並結合社會工作師公會及社會工作專

業協會，倡導及動員，以保障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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